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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　函

地址：80203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10樓

承辦單位：婦女及保護服務科

承辦人：陳怡蒨

電話：07-3303353

電子信箱：cyc421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9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社婦保字第104379442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原函及民法諮詢專線簡介文宣影本各1份(13871687_10437944200A0C_ATTCH2.pdf

、13871687_104379442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民法諮詢專線簡介文宣，請

協助公告並轉知所轄團體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法務部104年9月11日法律決字第10400647110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旨揭基金會為具體落實婦女權益保障，業於83年起設置「民

法諮詢專線」，提供民眾免費電話法律諮詢與福利資源轉介。

三、檢附原函及民法諮詢專線簡介文宣影本各1份。

正本：第二類發行(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除外)

副本： 2015-09-21
11:30:19

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10409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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